
2003年第 230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1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(修訂)規例〉
(2001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) 2003年

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2001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(修訂)規例》第 1條，指定 2003年 12月 31日為
該規例 (在其尚未開始實施的範圍內)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食物環境宪生署署長
梁永立

2003年 10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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